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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 山 名 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填 表 时 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  表  说  明
	 
1.申请人：填写申请采矿权申请人法人单位。 
2.矿山名称：已取得采矿权的应与不动产权证书（采矿权）或采矿许可证载的矿山名称一致，与采矿权登记申请一并提交的，与采矿权登记申请书填写的矿山名称一致。
3.填表时间：申请人填写表格的时间。 
4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填写申请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，应与营业执照证载一致。 
5.企业类型：企业法人根据营业执照证载的类型填写。 
6.单位地址：按采矿权申请人注册地址填写。 
7.矿山地址：按照矿山地理位置填写，要明确到市、县。
8.本次申请开采主矿种、共伴生矿种：与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中确定的开采主矿种、共伴生矿种一致。
9.首次申请采矿许可矿业权情况：探矿权转采矿权的，填报不动产权证书（探矿权）证号或不动产权证书（采矿权）证号；直接出让采矿权的，填报出让合同号。
10.开采方式：地下开采、露天开采、露天/地下联合开采，按照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填报。
11.矿山拟建设规模（万吨、亿立方米、万立方米/年）：按照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填报。
12.矿山拟服务年限（年）：按照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填报。
13.申请许可年限（年）：按照规定填报。
14.延续：采矿许可与采矿权登记分开办理的，填报已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（采矿权）证号；生产规模（万吨、亿立方米、万立方米/年）按照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填写。
15.变更：采矿许可与采矿权登记分开办理的，填报已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（采矿权）证号；生产规模（万吨、亿立方米、万立方米/年）按照经评审通过的开采方案或原开发利用方案填写。
16.采矿许可申请变更情形：包括变更采矿权人、缩小开采区域、扩大开采区域、变更主要开采矿种、变更开采方式。
17.变更采矿权人或采矿权转让：应填报原采矿权人、现采矿权人或采矿权变更申请人。
18.缩小开采区域：填报原开采区域面积（平方千米）、原开采标高、现开采区域面积（平方千米）、现开采标高。
19.扩大开采区域：填报原开采区域面积（平方千米）、原开采标高、现开采区域面积（平方千米）/现开采标高。
20.扩大部分依据：选择探矿权转采矿权、协议出让（采矿权）、招拍挂出让（采矿权）、井巷工程纳入（无矿产资源）。
21.注销：采矿许可与采矿权登记分开办理的，填报申请注销不动产权证书（采矿权）证号。
22.注销采矿许可理由：选择注销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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